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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班級聯合自治會組織章程

  

(責任編輯：訓育組)

 

➢

 

依據中華民國 110 年 01 月 12 日

 

北市教國字第 1103016730 號函辦理。

 

➢

 

依據 114 年 6 月 19 日

 

班級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決議修訂。

 

 

第壹章

   

總則

 

第一條

 

全

 

名

 

(一)

 

本會全名為「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會址設於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366 號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校內。

 

第二條

 

宗

 

旨

 

    

本會宗旨：

 

(一)

 
培養學生自治能力，並建立民主法治觀念與風度。

 

(二)
 

建立班級、社團與學校彼此之間良好的溝通管道，以增進團隊精神及校園和諧。
 

第三條
 

任
 

務
 

(一)
 

協助推動各項有關學生學校性活動，充實校園生活。
 

(二)
 

培養積極、愛護團體、具有高度服務熱忱及辦事能力之人才。
 

(三) 建立優良校風，塑造育成高中學生之良好形象。  

第貳章   會員 

第四條 凡本校在校學生皆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均享有以下權利。 

(一)  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及事務。 
(二)  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三)  得透過班會經班級決議後由班級會員代表向本會提出議案。

 
(四)  被選舉為本會主席、副主席及行政部門職務之權利，但不得與第參章之規定牴觸。

 

  
第六條

 
會員均應盡以下義務。

 
(一)

 
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

 

繳納會費。

 (三)

 

協助執行本會交付之任務。

 

  

第七條

 

本會代表(以下簡稱會員代表)由各班班長擔任之，任期一學期，連選得連任。會員代表若

        有失職情事或違反校規情節嚴重(小過以上之處分)，得由該班學生罷免，另選代表繼任之，

或由導師選換之。

 第八條

 

班級會員代表組成「班級會員代表大會」，代表會員行使發言權、表決權、提案權、選舉

及罷免等權利，以及執行大會決議之義務，並向班級之會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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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組織及職權

 

第九條

 

本會由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聯合會組成。

 

第十條

 

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本會主席、副主席、各班級代表及各行政組組長

共同組成。

 

第十一條

 

本會置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任期一學年。主席統轄本會各組，並主持本會會員代表大

會。主席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主席代理。

 

第十二條

 

主席、副主席參選資格：

 

(一)

 

限本校一年級在學學生。

 

(二)

 

若有作弊與違反性平事件或吸菸、喝酒、賭博、偽造文書等懲處紀錄者不可提名。

 

第十三條

 

主席、副主席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選，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由本校

   

全體學生進行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選舉結果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

 

(一)

 
如登記參選僅有一組時，須有三分之一以上會員數投票，並獲同意票數占實際投票

之 50%以上，如未達以上規範票數，則再次重新辦理之。
 

(二)
 

若有兩組以上參選，則以相對多數決為主，如遇最高票數相同時，則以公開抽籤決

定之。
 

第十四條
 

主席、副主席之罷免方式：
 

(一)
 

罷免案須經會員代表提出，並有全體代表四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始得於大會中審

議及交付表決，經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提案方成立；或由原選舉人總數

15%以上連署，提案方成立。 

(二) 罷免案採投票方式，同意罷免票數超過選舉人數 25%以上且同意多於不同意之票

數，始得罷免。 

(三) 罷免案一經提出，原任主席不得主持大會，由副主席當然代理。若正、副主席同時

進入罷免案，則由會員大會中自各行政組中選出 2 名組長代行正、副主席職權。  
(四) 正、副主席因違反校規情節嚴重(小過以上之處分)，輔導單位學務處得逕予停權或

撤職處理，另委派他人代理職務。
 

(五)
 

罷免案投票於宣告成案後 20 日內單獨舉行。
 

(六)
 

罷免案未獲成立或未通過，於學期中不得重複提出；且須間隔三個月才能再提。
 

第十五條
 

主席、副主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職：
 

(一)

 
因故提出辭職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者。

 (二)

 

被罷免者。

 (三)

 

任期內違反校規，情節重大，經學生事務會議評估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其不適任者。

 第十六條

  

正、副主席解職後，由會員代表大會自各行政組中選舉出 2 名行政組長代行正、副主席

職權。

 第十七條

  

本會秘書與各組組長任期一學年，其資格如下：

 (一)

 

若有作弊與違反性平事件或吸菸、喝酒、賭博、偽造文書等懲處紀錄者不可提名。

 
(二)

 

秘書與各組組長由主席遴聘，提請大會認可（若為班級班長，該班須另選派代表出

席班級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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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組副組長及組員由組長遴聘，提請主席認可。(若為班級班長，該班須另選派代

表出席班級代表大會)

 

(四)

 

各組組長若有失職情事發生，得由主席另行選換，經大會認可後報請學務處核定

後任用之。

 

第十八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經由會議將學生意見轉呈學校行政主管部門。

 

(二)

 

通過各行政組之報告及決議事項。

 

(三)

 

監督各組業務運作及收支。

 

(四)

 

修改本會章程及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十九條

  

本會各行政組之職權如下：

 

 

 

           

育成班聯會(會員-全體學生，會員代表-各班班長或代表)

 

 

 

 

 

 

 

 

 

 

 

幹部職責： 

1. 主  席：對內領導各組組長，處理相關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會。  

2. 副主席：必要時代理會長職務，協助會長督促各組長執行工作。  
3.

 
秘

  
書：協助主席文書處理及其他交辦事務。

 
4.

 
公關組：

 
(1)

 
建立網路專頁提供外校人士之瞭解與分享校內資訊。

 (2)
 

與外校班聯交流建立良好關係與形象。
 (3)

 
主持校內各項由班聯會承辦之活動。

 (4)

 
負責各社團成果發表會之工作。

 (5)

 

負責公關函的製作與發放。

 (6)

 

協助班聯會業務推展及學務處活動組交辦事項。

 5.

 

活動組：

 (1)

 

負責校內由班聯舉辦之各項活動。

 (2)

 

規劃活動流程、地點、動線等相關活動事宜。

 
(3)

 

編寫企劃書以利校方瞭解各活動之目的及內容。

 
(4)

 

活動進行時處理突發狀況。

 
(5)

 

協助班聯會業務推展及學務處活動組交辦事項。

 

 

 

主席

公關 活動 美宣 文書 總務

副主席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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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宣組：

 

(1)

 

負責班聯內部美宣事務，如：班聯服、名片…。

 

(2)

 

負責製作校內活動之場地布置。

 

(3)

 

負責每次活動之拍攝，並整理照片、製作影片等相關後製工作。

 

(4)

 

協助班聯會業務推展及學務處活動組交辦事項。

 

7.

 

文書組：

 

(1)

 

負責會議之準備與記錄。

 

(2)

 

整理班聯相關文件檔案及資料。

 

(3)

 

處理班聯會正副主席選舉之選務工作。

 

(4)

 

撰擬調查問卷等。

 

(5)

 

協助班聯會業務推展及學務處活動組交辦事項。

 

8.

 

總務組：

 

(1)

 

負責掌理本會財務之收支及財務報告。

 

(2)

 

代表班聯會與活動廠商接洽。

 

(3)

 
協助班聯會業務推展及學務處活動組交辦事項。

 

第肆章
   

會議
 

第二十條
  

班級會員代表大會於學期中定期召開（期初、期末各 1 次為原則），會議由本會主席擔

任會議主席，邀請校長、學務主任及訓育組長列席指導，並依規定向學務處報備及提交

會議紀錄。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提案：
 

1、提案方式： 

(1) 班級代表之提案必須經班會多數討論通過。  

(2) 班聯會組織之提案，需經班聯會代表多數討論通過。  

(3) 達成上述任一條件，始可於會員代表大會提案。  

2、提案定義： 
(1) 學生可根據學校現行之法規提出修改建議方案。  

(2) 學生提案之內容，需先由業務單位輔導，再交學校委員會審議後，並核准修改法

規，或駁回申請，具文回應。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會員代表出席，始得召開。大會之決議應有出席會員

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通過。章程之修改，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重大事項，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會員代表出席，及出席會員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始得通過。並

經學務處審議，轉呈校長核准後生效。如果有特殊情形，經主席及會員代表二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得召開臨時會議，其效力等同例行代表大會。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定期召開內部行政會議，由本會主席召集並主持會議，出席者包括副主席及各

            組組長。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二十四條

  

本會主席或副主席為當學年學生代表，須出席學校相關會議，如：校務會議、學生

生活法規審議委員會議、學生服裝委員會議、合作社理監事會議…等。若有特殊理

由無法參加得事先經學務處同意另派組長代表之。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議事規則，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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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班聯會經費來源與運用

 

第二十六條

  

每年由本校高一、高二、高三學生繳納班聯會費 250 元。

 

第二十七條

  

班聯會費使用於本校年度活動如金聲獎、藝能大賞及畢業典禮中，其每學年度使用額

度依據全校同學人數每人 125 元為上限，其結餘款於每年 7 月底前由學務處督導移交

事宜，另每項活動相關支用明細須於活動結束後 2 週內公告週知。

 

第陸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經班級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